
询比采购通知函

项目名称：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医用氧气采购项目
项目类别：服务 货物 工程
项目预算：4万元
采 购 人：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卫生院



日期：2026年2月5日



表1
项 目 概 述
	项目简介
	本项目旨在为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卫生院提供稳定、可靠的医用氧气供应服务，以满足医院日常临床医疗活动的需求，包括但不限于患者吸氧、手术麻醉、急救等场景。

	货物要求
	1.供应商提供医用氧气必须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版）规范；其他气体均执行国家标准。如供应商医用氧气等气体未达到以上标准给采购人造成医疗事故或纠纷，由供应商赔偿经济损失，并追究有关人员的相关责任。
2.供应商按采购人要求量供氧，医用氧由钢瓶储存，医用氧气体瓶装压力为13±0.5Mpa。
3.供应商向采购人所送气瓶必须确保安全附件佩戴齐全，采购人向供应商交付的空瓶也必须确保安全附件的齐全。如有缺损，采购人照价赔偿。
[bookmark: _GoBack]4.采购人所需气体必须提前48-72小时通知供应商。供应商负责运输、装卸。供应商应按采购人要求量，在采购人指定地点卸货，同时，采购人交付空瓶，由双方责任人签字。供应商必须做到风雨无阻，节假日无阻（出现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情况除外）。运输装卸中出现事故，一切责任由供应商负责。
5.供应商应按GB/T13004-2016标准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TSG 23-2021《气瓶安全技术规程》的规定，定期检测气瓶，发现不合格钢瓶应及时报废。储氧钢瓶由于未及时检测或配件问题发生意外事故，供应商应负一切相关责任。检测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履行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壹年。

	付款方式
	每半年根据各气体单价及实际情况进行结算。

	询比要求
	1.响应要求：请收到询比采购通知的供应商，按照本通知中表2和表3文件制作响应文件，装订成册（1份）并密封，密封口须加盖供应商公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封皮上写明采购项目名称、供应商名称。于2026年2月11日12：00前，送（寄）达钟楼区玉龙南路280号常州大数据产业园2号楼19楼常州市市场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平台）1901，联系方式：唐女士-18961201061；
2.成交方式：根据各供应商提供的报价及证明材料等文件，在质量服务相等的情况下，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若报价相同的，提供增值服务多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表2
报价一览表（回执）
项目名称：
报价单位：           
报价单位联系方式：
	货物名称
	品牌
	型号规格
	数量
	单价
	总计

	
	
	
	
	含税（元）

	医用氧
	
	40升钢瓶
	每瓶
	
	

	医用氧
	
	10升钢瓶
	每瓶
	
	

	液氮
	
	/
	每升
	
	

	高纯二氧化碳
	
	40升钢瓶
	每瓶
	
	

	合计
	


其他说明：本项目报价为固定总价报价，包括相应货物及服务的提供、人员（包括工资和补贴）、办公场所及设施、保险、劳保、管理、各种税费、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以及为完成该项目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一旦成交，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表3
报价单位资质及证明材料（回执）

1. 营业执照及相应资质证明材料；
2.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3. 提供同类合同业绩的证明材料（如有）；
4. 服务团队和人员工作能力和经验的相关材料；
5. 履约能力和综合实力的其他证明材料。


注：所提供的资质文件和证明材料须加盖报价单位公章，未加盖公章的为无效报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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